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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年前被追税案胜诉 

国 能 无 需 缴 1 8 亿 税 i 

( 吉 隆 坡 1 6 日 讯 ） 上 诉 庭 

维 持 高 庭 裁 决 ， 国 家 能 源 

( T E N A G A， 5 3 4 7，主板公 

用 事 业 股 ） 无 需 向 国 家 内 

陆 税 收 局 支 付 高 达 1 8 亿 

令 吉 的 税 款 。 

今 曰 在 一 份 法 律 裁 决 

中 ， 法 庭 认 为 ， 作 为 电 力 

工 业 公 司 ， 税 收 局 所 要 求 

的 金 额 ， 包 括 应 被 豁 免 的 

再 投 资 津 贴 （ R A ) 。 法 庭 

一 致 同 意 ， 国 能 从 2 0 0 3 

至 2 0 1 8 年 所 产 生 的 花 

费 ， 属 于 能 源 制 造 ， 符 合 

R A 的 范 围 。 

法 庭 并 未 就 费 用 问 题 

再 作 出 任 何 裁 定 。 回 顾 案 

件 ， 2 0 2 0 年 7 月 份 ， 税 

收 局 向 国 能 致 函 ， 指 出 

2 0 1 8 年 的 R A 申 报 不 当 ， 

随 后 就 国 能 需 要 缴 纳 1 8 

亿 令 吉 的 费 用 ， 发 布 额 外 

估 税 通 知 。 

国 能 就 此 事 提 出 司 法 

审 核 ， 而 税 收 局 称 国 能 并 

不 属 于 制 造 业 公 司 ， 因 此 

不 属 于 豁 免 R A 的 范 畴 。 

然 而 ， 国 能 引 用 其 他 

英 联 邦 法 院 案 例 ， 指 电 力 

发 电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被 视 为 

制 造 业 活 动 。 两 年 前 的 高 

庭 判 决 中 ， 法 官 诺 林 也 支 

持 国 能 的 立 场 。 

闭 市 时 ， 国 家 能 源 上 

扬 2 6 仙 或 2 . 1 2 % ， 成 交 

量 6 2 4 万 4 9 0 0 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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